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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新业态相关发明的专利申请与审查实践的变化 

作者：魏小薇丨吴丽丽 

一、导言 

在全社会各个行业都在讨论和践行数字化转型的当下，人工智能相关发明成为各创新实体争相积累的

重要无形资产。人工智能相关发明的专利审查实践和申请策略也随之成为近几年热度持续高涨的话题。除了

“人工智能”本身，与人工智能的落地场景相关的“大数据”、“商业方法”等领域也都被包括在“新业态计

算机实施发明”的范畴中。这类发明的创新点可能存在于技术手段本身，也可能侧重于商业规则或管理规

则，或者主要体现于算法。创新点的多样化导致该领域的专利审查具有与传统电学领域专利审查所不同的独

特之处。 

自 2015 年国务院发布 71 号文指出需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来，《专利审查指南》

经历了多次修改。这些修改包括但不限于丰富可授权的主题类型以及探讨此类方案的专利保护客体和创造

性的实质审查标准。 

2021 年 8 月 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最新的《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为“指南修改意见稿”），其对于新业态计算机实施发明的审查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以尽量满足创新

主体对于其创新的发明专利保护的不断增长且变化的迫切需求，同时又使得发明专利保护仍然符合专利制

度建立的初衷而不越界到对技术方案的保护之外。 

本文旨在对该指南修改意见稿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并根据实务经验提出可考虑采取的策略。以下是相

关介绍、分析和总结。 

二、指南修改意见稿亮点介绍和实务中的应对策略建议分析 

（一） 将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和计算机程序产品明确纳入发明专利保护主题类型，加强纯软件创新的

专利保护（见指南修改意见稿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5.2 节） 

1. 指南修改意见稿扩大了涉及软件的发明保护主题类型 

本次指南修改意见稿明确提出，主题类型为“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或者“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权

利要求，可以给与保护。这也是自从 1993 年《专利审查指南》开始引进对计算机程序相关发明的审查

规定以来，对于计算机程序发明给与的最大力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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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现行专利审查实践已允许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作为发明专利可保护的权利要求主题类

型之一，而这一版指南修改意见稿则对此审查实践进行了确认，更进一步规定计算机程序产品权利要求

也是发明专利可保护的权利要求主题类型之一，这实现了对于计算机程序相关产品的保护从有形产品

（例如设备、存储介质等）到无形产品（例如发布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的重要跨越。这无疑

扩大了侵权产品的范围，也降低了取证难度。例如，曾经，如果在网络上发现供下载的侵犯专利权的程

序产品，为了证明存在符合权利要求主题的侵权产品（例如设备、存储介质等），可能需要证明其有形

承载介质的存在。而一旦计算机程序相关产品也涵盖了无形产品，则只要能够从互联网上获得被诉侵权

产品的计算机程序，即可实现取证而无需再去纠结有形介质是否存在。 

与美欧日韩等世界知识产权大局的审查实践相比，此次审查指南中关于保护主题的修改，传递出国

家知识产权局对计算机程序相关发明进行全面保护和强保护的信号。这对广大软件创新实体继续加强

创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2. 人工智能新业态发明相关专利申请策略建议 

在专利申请中增加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权利要求和计算机程序产品权利要求，可以采用择一引用

在先方法权利要求的形式。 

（二） 进一步完善和澄清了判断人工智能新业态发明专利保护客体的审查基准，提高了专利保护客体

判断的可预见性（见指南修改意见稿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1.2 节） 

1. 指南修改意见稿澄清了判断人工智能新业态发明专利保护客体的审查基准 

本次指南修改意见稿，进一步完善了发明专利保护客体的审查基准，并增加了丰富的举例来说明如

果满足以下情形中的至少一条，则新业态计算机实施发明的权利要求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 

(1) 算法处理的数据是技术领域中具有确切技术含义的数据，算法的执行能直接体现出利用自然规律

解决某一技术问题的过程，并且获得了技术效果；或 

(2) 算法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存在特定技术关联，能够解决如何提升硬件运算效率或执行效果的

技术问题，从而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的技术效果；或 

(3) 解决方案处理的是具体应用领域的大数据，利用算法工具挖掘数据中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在关联关

系，据此解决如何提升具体应用领域大数据分析可靠性或精确性的技术问题，并获得相应的技术

效果。 

从上述三种情形可以看出，虽然最终可以纳入保护客体的创新仍然要立足于“技术”，但只要创新

可以关联上“技术性”，就仍然可以用专利进行保护。 

上述情形 1 比较容易理解，在此不再赘述。以下对情形 2 和情形 3 进行展开解释。 

2. 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要通过算法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之间存在特定技术关联来实现 

这一版指南修改意见稿将“符合自然规律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作为了符合专利法第二条

第二款的典型情形。 

具体来说，某些方案中的算法可能并不涉及图像处理或工业控制等具体技术领域，但其算法的实现

或改进不仅仅与抽象算法相关，还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存在特定技术关联，从而能够解决如何提

升硬件运算效率或执行效果的技术问题（包括减少数据存储量、减少数据传输量、提高硬件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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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继而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的技术效果，那么这种方案也是专利法第二条

第二款所述的技术方案。 

这种情形的要点在于，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是算法特征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产生了特定

技术关联而实现的，其符合自然规律。换言之，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算法方案不应仅仅涉及抽象

概念的实现，还要涉及算法如何与具有软硬件内部结构的计算机系统相互配合以进行工作（硬件结构

例如存储器、处理器等，软件结构例如数据库、线程、进程等）。如果某方案仅仅通过抽象算法本身（例

如抽象的数组排序方法、数组查找方法等）来使得计算机系统运行一段程序的用时减少，则其不属于此

处所说的“符合自然规律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 

3. 利用算法工具挖掘的数据中所存在的内在关联关系应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在关联关系 

近年来，利用算法工具从大数据中挖掘内在关联关系的应用场景层出不穷。传统上，从大量数据中

挖掘内在关系的工作可谓困难迭出、千头万绪且工作量巨大，但如今这一工作可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算法相结合来完成。这些算法在智慧医疗、金融保险、电子商务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很高

的应用价值。 

一方面，相关创新主体均渴望大数据算法相关的创新能够用专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

们也在努力攻关这类技术方案的技术性何在以及对其保护的界限何在等课题。 

我们惊喜地看到，这一版指南修改意见稿给出了对大数据算法方案的发明专利保护客体的一种判

断思路，即如果这些算法工具所挖掘的是数据中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在关联关系，据此解决大数据分析

的技术问题并获得相应技术效果，则这种方案也是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述的技术方案。 

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数据中怎样的关联关系属于这里所称的“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在关联关

系”？“症状”和“医学影像”与“诊断结果”之间的关联关系当然属于“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在关

联关系，“机器工作数据”与“机器故障类型”之间的关联关系当然也属于“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在

关联关系。这些有明确技术领域的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通常不会导致很大的争议。 

因此大家最关心的是：如果数据并不是从技术领域如此明确的应用中收集的，数据本身也不带有明

确的技术领域属性，那么数据中是否就不可能存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在关联关系”？ 

下面结合两个例子1，对于“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在关联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和指引。 

[例 1]一种电子券使用倾向度的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根据电子券的信息对电子券进行归类以得到电子券种类； 

根据电子券的应用场景获取用户样本数据； 

根据用户行为，从所述用户样本数据中提取用户行为特征，所述用户行为包括：浏览网页、搜索关

键词、加关注、加入购物车、购买以及使用电子券； 

以用户样本数据作为训练样本，以用户行为特征作为属性标签，针对不同种类的电子券来训练电子

券使用倾向度识别模型； 

通过训练后的电子券使用倾向度识别模型对电子券的被使用概率进行预测，得到用户对于不同种

 
1 2021 年 9 月郑州，“电学领域业务交流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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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电子券的使用倾向度。 

上述[例 1]中的方案属于专利保护客体，这是因为该方法挖掘出用户行为特征（浏览时间长、搜索

次数多、使用电子券频繁等）与电子券使用倾向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而这种内在关联关系被认为符

合自然规律。 

在进一步讨论以上例子之前，我们再看下面的[例 2]，以作比较。 

[例 2]一种金融产品的价格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使用金融产品的 N+1 个日指标历史价格数据对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训练得到价格预测模型，其中，

前Ｎ个日指标历史价格数据作为样本输入数据，最后 1 个日指标历史价格数据作为样本结果数据； 

使用所述价格预测模型和最近Ｎ个日指标历史价格数据来预测未来一天金融产品的价格数据。 

上述[例 2]中的方案则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这是因为历史金融产品价格数据与未来价格数据之间

的关联关系被认为遵循的是经济学规律而非自然规律。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用户行为与电子券使用倾向度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历史价格数据

与未来价格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这两种关系看似都是与人类行为有关的数据的关联关系，何故前者被

认为符合自然规律，而后者则被认为是经济学规律呢？ 

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关于人类属性的复杂问题。实际上，人类既具有生物学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

符合人类生物学属性的那些行为和规则，通常可被认为具有技术属性并且自然规律范畴；而符合人类社

会学属性的那些行为和规则，通常可被认为具有经济学属性并且属于人为制定的规则范畴。更具体来

说，涉及单个个人的具体行为特征（例如用户与应用程序之间的具体交互行为，如点击动作、浏览时长、

搜索次数等等）可被认为带有生物学属性且符合自然规律。另一方面，涉及人类群体的统计特征（例如

作为大量的人类行为总体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买卖成交量等）则通常被认为带有社会属性且属于经济学

或社会学范畴。 

正是因为上述[例 1]中挖掘的数据关系涉及到了与单个用户具体行为（例如，浏览网页、搜索关键

词、加关注、加入购物车、购买以及使用电子券）相关的关联关系，所以这种关联关系可被认为是符合

自然规律的内在关联关系。相反，因为上述的[例 2]中挖掘的数据关系涉及作为群体行为所导出的统计

数据的历史价格与未来价格之间的关联关系，因此这种关联关系被认为不符合自然规律而符合经济学

规律。 

4. 人工智能新业态发明相关专利申请策略建议 

在撰写算法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时，要写明数据的技术含义，或者描述算法如何与计算机系统的软

硬件内部结构进行互动的详情，或者将要挖掘的数据内在关系所符合的自然规律体现出来。 

三、进一步完善了发明专利创造性的审查基准，对于进行创造性审查时作为整体考虑的“功能

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技术特征进行

了进一步例示，使得创造性判断标准更加客观（见指南修改意见稿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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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南修改意见稿完善了人工智能新业态发明专利创造性的审查基准 

本次审查指南修改稿关于新业态发明创造性的判断逻辑，是对中国专利审查实践判断创造性标准

中要对技术方案进行“整体”考虑的进一步诠释。根据审查指南修改稿，结合新业态发明的特点，在进

行创造性判断中，需要考虑如下要点。 

(1) 算法改进具体技术领域的问题：算法特征应用于具体的技术领域，可以解决具体技术问题，则在创

造性审查时应当考虑所述算法特征对技术方案作出的贡献； 

(2) 算法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结合共同改进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算法特征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

结构存在特定技术关联，实现对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的改进，则在创造性审查时应当考虑所述算

法特征对技术方案作出的贡献； 

(3) 技术特征帮助改进商业规则和方法：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实施需要技术手段的调整或改进，则

在创造性审查时应当考虑所述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对技术方案作出的贡献； 

(4) 将用户体验的提升作为辅助考虑因素：技术特征带来的或产生的、或者技术特征与算法或商业规

则和方法特征共同带来或产生的用户体验的提升，在创造性审查时应当予以考虑。 

在此，尤其对于“用户体验”进行说明，因为许多软件面向用户的前端应用都与改善用户体验有

关。 

2. 将用户体验的提升作为辅助考虑因素 

很多技术方案的初衷可能在于商业规则或管理规则的创新，由于这些商业规则或管理规则的创新

需要技术手段的改进来完成，从而方案总体形成了一个技术方案。 

也存在一些技术方案，虽然其使用的手段均为技术手段，但创新的最终目的是给客户带来更好的使

用体验。对于这些技术方案，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说明其的作用，未免显得孤立而破碎甚至不易理解。

但如果将这些技术特征和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商业或应用背景方面的特征作为整体，将对技术效果

的说明和由此产生的用户体验的提升结合到一起，则会有助于进一步强调技术手段在整体方案中的作

用，并且令人更充分直观地体会到作为整体的方案改进所具有的巧妙性。 

然而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根据这一版指南修改意见稿，用户体验的提升不能独立作为创造性争辩的

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 除了用户体验的提升以外，还应记载技术效果； 

◼ 即使针对用户体验的提升，也应记载是怎样的技术手段如何能提升了用户体验。 

实际上，“用户体验的提升”这种效果本身，并非一定具有技术属性，因此单独的“用户体验的提

升”不足以作为技术效果的论述。举例来说，用户体验的提升有可能是由非技术手段带来的，例如单纯

的商业规则、美学特征、人为规则等也都能带来用户体验的提升。因此，在谈论用户体验提升时，不可

抛开技术效果，仍然要具体分析从技术角度能带来怎样的效果。 

进而，在讨论“用户体验的提升”时，避免仅仅讨论“用户体验的提升”这一结果，还要论述是怎

样的技术手段导致了这种用户体验的提升，从而将技术手段与有益效果联系起来，也可体现商业规则和

方法特征等非技术特征与技术特征在功能上的彼此相互支持和相互作用关系，这些都会有助于创造性

的审查和争辩。 



 

6 

www.hankunlaw.com 

3. 人工智能新业态发明相关专利申请策略建议 

撰写专利申请时，要特别注重特征与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尤其是非技术特征（例如算法特征、

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技术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例如，算法的改进如何能够有助于在某个具体

技术领域实现某种技术效果。再例如，商业模式的创新具体需要对哪些技术手段进行调整和改进。 

在利用用户体验提升这一效果补强创造性争辩时，要注意描述具体是怎样的技术手段或技术手段

与非技术手段的结合以怎样的方式促成了这种用户体验提升。 

四、结语 

技术更迭日新月异，相应的专利申请和审查实践也在与时俱进。让我们的思路紧跟技术创新的趋势，也

紧密跟随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最新审查实践，以撰写出具有更好授权前景和更高权利形式价值的专利申请文

件，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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